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园林”、“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9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在剔除最高部分

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

承销商”）根据剩余报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

值水平、市场情况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2.32元/股，最终

发行股份数量为2,143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2月11日（T日）结束，网

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量为6,220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1,714.40万股的3.62809倍；网上发行有效申购量为222,675.3500万股，为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428.60万股的519.54118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于2014年2月11

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

回拨本次发行数量40%的股票，即857.2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57.2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85.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 

4、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

照《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

步询价公告》”）和《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的配售原则和方式进行配售。 

5、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



金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4年2月10日公告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

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2013]第95号）的要求，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数量为19个，均按《发行公告》的要求

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申购资金为138,830.40万元，申购数量为6,220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量为6,220万股，为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1,714.40万股的3.62809倍；网上发行有效申购量为222,675.3500万

股，为网上初始发行数量428.60万股的519.54118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申购情

况，于2014年2月11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40%的股票，即857.2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857.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85.8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60%。回拨后网上投资者最终申购倍数为173.18039倍。 

三、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事先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各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申购数量、资产管理规模、机构类型、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业务合作关系等方面

进行了评分，并按照每一方面的分数权重计算出每一配售对象的最终得分。根据评

分结果，主承销商将19名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分为A和B两类，并在综合评定分数和

分档的基础上在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间进行配售。 

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6,220万股，回拨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57.20万股。网下有效申购的配售对象共计19个，其中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共计4个，其有效申购数量为900万股；有效申

购的配售对象中没有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优先向公募基金配售360万股股票，占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的42%，公募基金平均获配比例为40%。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剩余网下可配售股票497.20万股向其余15名提供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进行配售，平均整体获配比例为9.35%。因公募基金优先配售比例和数

量较高，未再向其进行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分档结果和综合评定分数，确定A档配售对象配售比例不低于

20%，B档配售对象配售比例不高于15%的原则，向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进行配

售。实际配售过程中，在同档配售对象的获配比例大致相当的条件下，考虑综合评

定分数等因素对部分配售对象的获配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 

类别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数量 

（万股） 

1 
国联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600 140.00 

2 广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广发聚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00 20.00 

3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00 100.00 

4 
大成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大成景恒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100 100.00 

5 
中国人保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其他 200 29.70 

6 
新时代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新时代新财富 3 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00 40.00 

7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500 50.00 

8 新时代新财富 8 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600 48.00 

9 
上海电气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500 50.00 

10 
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华安理财合赢 2 号债券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0 11.25 

11 
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睿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0 7.50 

12 
华宸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100 7.50 

13 
江西中文传媒艺

术品有限公司 
江西中文传媒艺术品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其他 500 74.25 

14 广州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 1 号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6 年 12 月 5 日） 
其他 100 7.50 

15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600 45.00 

16 金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金元 3 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0 9.00 

17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其他 600 45.00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 

类别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数量 

（万股） 

18 
江苏瑞华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其他 650 65.00 

19 
东吴创新资本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00 

         

7.50  

 

  合计  6,220 857.20 

 

公募基金最终获配比例为40.00%，其他配售对象最终获配比例为9.35%，公募

基金的获配比例高于其他配售对象的获配比例。 

本次网下配售过程和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披露

的网下配售原则。 

四、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

时拟申购量的投资者情况说明 

本次网下发行不存在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

时拟申购量的情形。 

五、股份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申购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冻结资金利息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处理。 

七、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总额约为2,927.04万元（不含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分摊

的承销费用），其中承销保荐费约2,308.04万元，审计及验资费约226.00万元，律师

费约48.00万元，信息披露费及发行手续费等约345.00万元。 

八、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56434、010-65608346 



传真：010-8513054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2月13日 

 

 


